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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 文 者：各相關會員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3年 11月 19日 

發文字號：桃貿安字第 240348號 

附    件： 

 

主   旨：檢送「化粧品成分使用限制表」修正草案(草稿)， 
         如有修正建議，請於 113 年 11月 20日前函復衛 
         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(下稱:食藥署) ， 
         敬請查照。 
說   明： 
      ㄧ、依據桃園市政府衛生局 113年 11 月 14日桃衛藥 
          字第 1130107991 號函辦理。    
      二、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第 6條第 3項規定，禁 
          止使用及限制使用或有其他影響衛生安全情事 
          之成分、含量、使用部位、使用方法及其他應 
          遵行事項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。依據上開 
          規定，為保障消費者衛生安全，擬具「化粧品 
          成分使用限制表」修正草案(草稿)。 
         三、該公告附件另載於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附 
          件下載中心(網址:https:odsdw.fda.gov.tw)，

請以文號:1131609557 及認證碼:7351002ADA 自
行下載附件檔案。 

 

理事長  莊 堯 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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